附件

2026年区政府常务会议学法计划

	序号
	内容
	领学单位
	备 注

	1
	习近平法治思想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
	区司法局
	必修

	2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

教育法》
	区教体局
	2024年12月1日起施行。

	3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

宣传教育法》
	区司法局
	2025年11月1日起施行。

	4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
	区民政局
	2026年1月1日起施行。

	5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

管理处罚法》
	区公安分局
	2026年1月1日起施行。

	6
	《河北省民营经济促进

条例》
	区发改局
	2026年1月1日起施行。

	7
	《秦皇岛市餐厨废弃物

管理条例》
	区城管局
	2026年1月1日起施行。

	8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
语言文字法》
	区教体局
	2026年1月1日起施行。

	9
	《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
	区司法局
	2026年2月1日起施行。

	10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

贸易法》
	区商务局
	2026年3月1日起施行。

	11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

化学品安全法》
	区应急局
	2026年5月1日起施行。

	12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
	区海洋渔业局
	2026年5月1日起施行。

	13
	《河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管理条例》
小摊点管理条例》
	区市场监管局
	2026年5月1日起施行。


注：学习内容可视工作需要及2026年法律、法规和规章颁布修订情况进行调整。
